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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额定电压 AC 220V、频率 50Hz 交流供电的用于次干道和支路的 LED 道路照明产品以及

LED 隧道照明产品的节能认证。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产品检验 + 初次工厂检查 + 获证后监督。 

3. 认证的基本环节 

a. 认证的申请 
b. 产品检验 
c. 初始工厂检查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 

f. 复审 

4. 认证申请 

4.1 产品要求 

4.1.1 产品的基本要求 

申请节能认证的产品应首先通过安全认证（包含电磁兼容认证检验），产品须符合下列标准的要求： 
GB 7000.1-2007《灯具 第 1 部分：一般要求与试验》 
GB 7000.5-2005《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的安全要求》 
GB 17625.1-2003《电磁兼容限值 谐波电流发射限值（设备每相输入电流≤16A）》 
GB 17743-2007《电气照明和类似设备的无线电骚扰特性的限值和测量方法》 
GB/T 18595-2001《一般照明用设备电磁兼容抗扰度要求》 

4.1.2  产品的性能和能效要求 
节能认证产品在符合本规则 4.1.1 条要求后，其性能和能效指标应符合以下要求： 
CQC3127-2010《LED 道路/隧道照明产品节能认证技术规范》 

4.2 认证单元划分 

原则上按照认证单元申请认证，1 个型号为 1 个认证单元。不同生产厂的同型号产品应作为不同认证单

元申请认证。产品检验仅在一个生产厂的样品上进行，必要时，其他生产厂应提供样品和相关资料供 CQC
进行一致性核查。 

4.3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a)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首次申请时）； 
b) 正式申请书(网络填写申请书后打印或下载空白申请书填写)； 
c) 工厂检查调查表（首次申请时）； 
d) 产品描述信息，包括使用的关键元器件和/或主要原材料的规格型号及其制造商等信息，填写“LED

道路/隧道照明产品受控部件/材料备案清单”（见 CQC31-465392.01-2010）； 
e) 品牌使用声明； 
f) 已获得过的 CQC 自愿性产品认证证书复印件（如有）； 
g) 申请人为销售者、进口商时，须提交销售者和生产者、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同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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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代理人的授权委托书（如有）； 
i) 有效的监督检查报告或工厂检查报告（如有）。 

5. 产品检验 

5.1 产品检验样品 

样品应是已完成设计定型并形成批量生产的合格产品。 

5.1.1 送样原则 

产品检验样品应在所申请认证的生产场所加工生产而成。申请人在收到送样通知单后，应在 15 天内将样

品送至 CQC 指定的检测机构，并对样品负责。 
5.1.2 样品数量 

每个认证单元均送样检验。 
每个认证单元同一生产批号送样≥2个，1 个做安全和 EMC 测试，1 个做光电性能测试。 

5.1.3 样品及资料处置 
检验结束后，有关检验记录和相关资料、样品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 CQC 有关要求处置。 

5.2 依据标准、检验项目、方法及判定 

5.2.1 依据标准 

CQC3127-2010《LED 道路/隧道照明产品节能认证技术规范》 

5.2.2 检验项目及要求 

LED 道路/隧道照明产品节能认证的型式试验按照 CQC3127-201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安全（包括电

磁兼容）型式试验应参照道路照明产品安全认证实施规则及相应标准要求进行检验；其余型式试验项目按照

CQC3127-2010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详见表 1。 

表 1 型式试验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 

序号 检验项目 指标要求 数量 判定 

1 初始光通量 
CQC3127-2010§5.1.1。 
初始光通量应不低于额定光通量的 90%，不高于额定光

通量的 120%。 
1 (0,1) 

2 初始光效 

CQC3127-2010§5.1.2。 
额定相关色温≤3500K 时，初始光效应不低于 85lm/W；

3500K﹤额定相关色温≤6500K 时，初始光效应不低于

90lm/W。 

1 (0,1) 

3 光通维持率 
CQC3127-2010§5.1.3。 
燃点 3000h 时，光通维持率应不低于 96%，6000h 光通维

持率不低于 92%，10000h 光通维持率不低于 86%。 
1 (0,1) 

4 初始相关色

温 

CQC3127-2010§5.1.4。 
初始相关色温和额定相关色温（T）的 大偏差（ΔT）
满足如下条件： 
ΔT=0.0000108×T2+0.0262×T+8 

1 (0,1) 

5 功 率 CQC3127-2010§5.1.6。功率应不超过额定功率 10%。 1 (0,1) 

6 功率因数 CQC3127-2010§5.1.7。 
功率因数应不低于 0.95；实测值不应低于标称值 0.05。 

1 (0,1) 

7 标记 CQC3127-2010§5.2.1 1 (0,1) 
8 重量 CQC3127-2010§5.2.2。不超过表 2 的限值。 1 (0,1) 
9 外形尺寸 CQC3127-2010§5.2.2。应符合制造商的规定。 1 (0,1) 

10 电磁兼容抗

扰度 CQC3127-2010§5.2.3 1 (0,1) 

 
5.2.3 检验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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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检验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 140 天（因检验项目不合格，申请方进行整改和复试的时间不计算在内，从收到样品和检验

费用起计算），检测项目包括标记、重量、外形尺寸、初始光通量、初始光效、初始相关色温、功率、功率

因数、3000h 光通维持率。 
 第二阶段为 135 天（收到第二阶段检验费用起计算），检测项目是 6000h 光通维持率，第一阶段检测合

格的样品进行该阶段试验。 
第三阶段为 180（收到第三阶段检验费用起计算），检测项目是 10000h 光通维持率，第二阶段检测合格

的样品进行该阶段试验。 

5.2.4 判定 

当试验样品全部检验项目均符合指标要求时，则判定产品符合节能产品认证要求。 
5.2.5 检验报告 

由 CQC 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试验，并按规定格式出具检验报告。认证评定合格后，检测机构负责

给申请人寄送一份检验报告。 

1) 一般要求 
测试报告应由测试依据、测试结论、样品描述、测试状态描述、测试图表和数据等部分组成，样品描述

应至少包含 2)中规定的内容，光电性能测试时应对测试状态进行描述，应至少包含 3)中的内容，测试图表

和数据应至少 4)中规定的内容。 

制造商明示的安装条件是测量空间光度分布数据的重要依据，应在报告中明确描述。 
2) 样品描述 
样品描述应能提供产品的外部特征、关键零部件清单和光学系统特征。其中外部特征要用照片或图片表

达，关键零部件清单、光学系统特征的描述应至少包括 CQC.01-2010《LED 道路/隧道照明产品描述》中规定

的内容。 

3) 测试状态描述 
在测试光电参数时，测试状态描述应至少包括表 2 的内容。 

表 2  测试状态描述 

试验设备  
试验条件： 
室温  试验电压  测试距离  
相对湿度  电源电流  电源频率  
说明： 
安装角位置  
仰角  
备注  

 
4) 测试图表和数据 
测试结果的表达应至少包括光效、输入功率、光强分布和常用的电子格式数据等内容。光强分布图中应

至少包括的 C 平面光强分布曲线有 0°、90°、180°、270°和通过 大光强的 C 平面以及通过 大光强的

圆锥面光强分布曲线。 

5.3 关键零部件、元器件及原材料要求 

关键原材料零部件见 CQC31-465392.01-2010《LED 道路/隧道照明产品描述》。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

性，关键原材料零部件技术参数/规格型号/制造商/生产厂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请，并送样

进行检验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需经 CQC 批准后方可在获证产品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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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初始工厂检查 

6.1 检查内容 

工厂检查的内容为工厂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能耗指标/效率为核心、以研发/设计—采购—生产和进货检验—过程检验—

终检验为两条基本检查路线、突出关键/特殊生产过程和检验环节、对影响产品能效的关键部件/材料进行

现场一致性确认，并对工厂的生产设备、检测资源配置以及人力资源（人员能力）情况进行现场确认。 

6.1.1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 

按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和表 3 进行检查。 

表 3  LED 道路/隧道照明产品节能认证工厂质量控制检测要求 

依据标准 试验要求 频次 操作方法 例行检验 确认检验

功率 100% 用数字式仪表测量功率 √  
功率因数 100% 用数字式仪表测量功率因数 √  
初始光效 注 2 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  √ 
初始光通量 注 2 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  √ 
初始相关色温 注 2 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  √ 
光通维持率 注 2 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  √ 
标志及外观检查 100% 对照描述报告和目测和按标准要求 √  
外形尺寸 注 2 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  √ 
重量 注 2 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  √ 

CQC3127-2010 

电磁兼容抗扰度 注 2 按技术规范要求进行测试  √ 
注1：例行检验是在生产的 终阶段对生产线上的产品进行的 100%检验，通常检验后，除包装和加贴标签

外，不再进一步加工。例行检验允许用经验证后确定的等效、快速的方法进行。 
注2：确认检验是为验证产品持续符合标准要求进行的抽样检验，确认检验应按技术规范的要求进行。确

认检验的频次可按生产批次进行，也可按一定时间间隔，但 长时间间隔不应超过一年。确认检验

时，若工厂不具备测试设备，可委托试验室进行检验。 
 
6.1.2 产品一致性检查 

工厂检查时，应在生产现场检查申请认证产品的一致性，应至少选取一个型号重点核实以下内容： 
1）认证产品的标识应与产品检验报告上所标明的信息一致； 
2）认证产品的结构应与产品检验报告及产品描述中一致； 
3）认证产品所用的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应与产品检验报告和产品描述中一致。 

工厂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和产品一致性检查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和加工场所。 

6.2 初始工厂检查时间 

一般情况下，产品检验合格后，再进行初始工厂检查。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见表 4。 

表 4工厂检查人·日数（初始检查/监督检查/复审检查） 

生产规模 100 人以下 101~300 人 301 人以上 
人·日数 4/2/3 5/2.5/4 6/3/5 

 

6.3 初始工厂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检查结论。工厂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工厂检查存在不符合

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整改

不通过的，按工厂检查不通过处理。 

7.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7.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CQC 组织对产品检验、工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合格后，按认证单元向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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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认证时限 

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完成后，对符合认证要求的，一般情况下 30 天内向申请人颁发认证证书。 

7.3 认证终止 

当产品检验不合格、工厂检查不通过或整改不通过，CQC 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证。终止认证后如要

继续申请认证，需重新申请认证。 

8. 获证后的监督 

8.1 监督检查时间 

8.1.1  认证监督检查频次 

一般情况下，初始工厂检查结束后 12 个月内即可以安排年度监督，每次年度监督检查间隔不超过 12 个

月。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频次： 
1）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经查实为持证人责任的； 
2）CQC 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认证依据标准的符合性提出质疑时； 
3）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者、生产厂由于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等而可能影响产品符

合性或一致性时。 

8.1.2 监督检查人日数见表 4 

8.2 监督的内容 

CQC 根据 CQC/F 002-2009《资源节约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4、5、
6、9 及 1 中 2）、3）标志的使用是每次监督检查的必查项目。其他项目可以选查，证书有效期内至少覆盖

CQC/F 002-2009 中规定的全部项目。 
获证产品一致性检查的内容与工厂初始检查时的产品一致性检查内容基本相同。 

8.3 监督检查结论  

检查组负责报告监督检查结论。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的，检查组直接向 CQC 报告。监督检查存在不

符合项时，工厂应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整改，CQC 采取适当方式对整改结果进行验证。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或

整改不通过，按监督检查不通过处理，监督检查结论为不通过。 

8.4 监督抽样 

对获证产品，CQC 每年进行一次产品抽样检验，检验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

库、市场）随机抽取，至少抽取 2 台相同型号样品，在证书有效期内至少对系列覆盖范围进行至少一次的全

面抽样检测，抽样基数不少于 20 台。具体抽样和检验要求按 CQC 年度计划进行，产品检验依据、方法及判

定同 5.2。检验项目为产品功率、功率因数、初始光通量、初始光效、初始相关色温；产品检验由 CQC 指定

的检测机构在规定的日期内完成检验任务。如现场抽不到样品，则安排 20 日内重新抽样，如仍然抽不到样

品，则暂停相关证书。 
监督检验结论为不合格的产品型号，工厂应在 3 个月内完成整改， CQC 重新制定该系列的抽样方案，抽

取 2 只相同型号样品，抽样基数不少于 20 台。如果样品检验结果仍不符合认证要求，则判定证书所覆盖型号

不符合认证要求。 

8.5 结果评价 

获证后监督合格，认证证书持续有效。监督检查时发现的不符合项（含抽样检验项目不合格）应在 3 个

月内进行整改。逾期将暂停认证证书、停止使用认证标志并对外公告。 

9. 复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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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书有效期满前 6 个月即可提交复审申请，按新申请要求进行产品检验和工厂检查，复审工厂检查人·日
数见表 4。 

10. 认证证书 

认证证书分为三个阶段发放。 
在完成第一阶段的 3000h 的性能和能效检验项目并合格后，并且在工厂检查并合格后，应先发放认证证

书，证书有效期至第二阶段 6000h。 
当第二阶段 6000 h 试验结束以后，产品满足 CQC3127-2010 规定的要求，认证委托人向 CQC 提交变更

申请，颁发第二阶段证书，证书有效期至第三阶段 10000h。 

当第三阶段 10000 h 试验结束以后，产品满足 CQC3127-2010 规定的要求，认证委托人向 CQC 提交变更申

请，颁发 终的认证证书，证书有效期自首次颁发日期顺延 4 年。 

10.1 认证证书的保持 

10.1.1 证书的有效性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 4 年。证书有效性通过定期的监督维持。 

10.1.2 认证产品的变更 

10.1.2.1 变更的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时，或产品中涉及节能的设计、结构参数、外形、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发

生变更时，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 提出申请，CQC 根据，对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对符合要求

的，批准换发新的认证证书，新证书的编号、批准有效日期保持不变，并注明换证日期。 
10.1.2.2 变更评价和批准 

CQC 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确定是否可以变更以是否需要进行检验。检验合格或经资

料确认后方能进行变更。 

10.2  认证证书的暂停、注销和撤销 

证书的使用应符合 CQC 有关证书管理规定的要求。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

证要求时，CQC 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做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 

11.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证书持有者应按 CQC《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申请备案或购买认证标志。 

11.1 准许使用的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标志，  不允许使用变形标志。 

 

11.2  认证标志的加施 

   应在产品本体明显位置上或 小包装/说明书上加施认证标志。证书持有者应向 CQC 购买标准规格的标

志，或者申请按照《产品认证标志管理办法》中规定的合适的方式来加施认证标志。节能标志的加施可以采

用标准规格标志（标签）、模制式、丝印式或铭牌印刷四种方式中任何一种。 

12. 收费 

认证费用按 CQC 有关规定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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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编号： 

产品型号: 

 

一.样品描述  

试品名称  

型号规格  

名称 制造商 规格型号 技术参数 认证证书编号 
LED 控制装置     

散热系统     

图样编号： 材质： 
反射器 

□对称性：     □非对称性： 表面处理： 
出光口面尺寸  

材质： 
透光罩 形状：□平板： 

      □成型，图样编号： 厚度： 
LED 组件用连接器

（如有） 
 

外购 LED 芯片 单颗功率、颗粒数 
LED 芯片 单颗功率、颗粒数 
封装材料  

封装方式  

LED 模组类型及数

量 自制 

透       镜 透镜材料 

光

学

系

统 

整灯的安装角 角度位置：□可调；  □不可调 
 

二.关键原材料/零部件/元器件清单 

名称 制造商 型号规格 技术参数 认证证 
书编号 

LED 控制装置     

外购 芯片     

芯片  单颗功率、颗粒数   
封装 
材料 

  封装方式  

LED
模组

类型

及数

量 

自制 

透镜   透镜材料  

透光罩   材质  

反射器   材质、表面处理  

导线     

导线套管     

接线端子     
LED 组件用连接器（如

有） 
    

散热系统  散热方式   
 

三、其他材料 

产品铭牌、产品说明书（附后） 

产品图片、外观及关键结构照片（附后） 

试验报告（附后） 

主要技术参数及其他必要说明（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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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申请方声明 

本组织保证该产品描述中产品设计参数及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等与相应申请认证产品保持一致。产品获证后，如果关键原

材料和需进行变更（增加、替换），本组织将向 CQC 提出变更申请，未经 CQC 的认可，不会擅自变更使用，以确保该规格型号

在认证证书有效期内始终符合产品认证要求。 

本组织保证使用证书及标志的获证产品只配用经 CQC 确认的上述关键原材料和零部件。 

申请方 :  

（公章） 

 日期：    年    月   日 
 


